
 

  本試住活動預定於 12 月 15 日起接受報名，原則上會在 2018 年 1 月起安排試住，安排方式以提

出申請，並經審核同意後之先後順序為準，所有試住與參訪同意權及安排決定皆由雅緻住宅事業裁

定，敬請申請人諒解與配合。 

 

 

雅緻住宅事業 AGS1 試住使用規定： 

 

  為推廣雅緻七代防災健康宅，提供 AGS1 實品屋給自立造屋民眾及住宅產業相關人士試住體

驗，惟為確保使用安全及實品屋維護，申請人須按下列規定辦理： 

 

一、 必須以正確資料提出申請，其審核權在雅緻住宅，申請人或單位必須同意並遵守相關約定 

(附件一)。 

二、 有個人自立造屋需求者，需填寫問卷並提供欲興建房屋土地之地號。 

   住宅產業相關人士則須提供公司單位之相關資料（公司登記證），試住人員之姓名及身分證字 

   號，其中申請人必須加附身分證影本 (附件二)。 

三、 入住時，接待人員會先行與申請人核對相關設備運作是否正常，解說使用方法與試住應注意事 

   項。 

四、 請填具欲入住之時間（原則上 3 個日期），每天試住以單次申請為主（若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同 

意與他人或單位一併安排時則不限），人數原則上不得超過 8 人。 

五、 參與試住者必須遵守約定排程，參與二個小時的導覽介紹。 

六、 入住時段原則上於下午 4 時至隔日上午 12 時之間。 

七、 屋內有提供腳踏車、電影、飛鏢、麻將、樸克牌、卡拉 OK 等娛樂器具，但於晚間 11 點至清 

晨 6 點之間，請勿在庭院或陽台、露台等地活動、喧譁，以免影響鄰居居家安寧。 

八、屋內嚴禁食檳榔、吸菸，原則上不得使用瓦斯、烤肉及用火……等，若有任何特殊需求，須先行 

   知會雅緻住宅。 

九、 屋內相關設備若有故意損壞及汙損，須按復原費用賠償。 

十、 屋內雖備有相關盥洗及棉被物品，但為顧及到環保與減少廢棄物，也考量試住者貼身物品之使

用習慣及健康等因素，故此類物品，建議試住者自行準備，浴廁清潔及環境整潔也需自行打理

完善。 

十一、若需高鐵接送及三餐服務，雅緻住宅有提供代訂服務，此服務需自費。 

十二、鄰近有渴望會館，有超商游泳池及相關付費設施，另有小人國、六福村、高爾夫球場等多項 

   遊樂園區之活動，試住者可自行聯繫規劃安排。 

十三、本試住活動不收取試住費用，申請人須簽具安全自負之切結書，團體單位也請自行投保，本 

   單位除建築火險外，不負任何使用期間因使用人不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等相關責任。 

十四、本試住活動需繳交保證金 1 萬元，在離開時經檢查無損壞之情形時，再以現金發還，無故未 

   到或有損壞時，本公司保有處分該保證金之權利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 

 

 



 


